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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泽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5月 21日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孙诚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刊

登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议案审议程序等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所作

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7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52,849,15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98%。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股东大会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4人，董事代建奎、邹琼、席志红因出差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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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公司在任高管 4 人，出席 4 人。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52,849,151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事项。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52,849,151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事项。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2.议案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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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股数 52,849,151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事项。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52,849,151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事项。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52,849,151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事项。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为保障公司持续发展、平稳运营，亦为全体股东利益的长远考虑，公司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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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其他形式的分配。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52,849,151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事项。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拟继续聘用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

机构，聘期一年。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52,849,151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事项。 

 

（八）审议通过《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1.议案内容： 

(1)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

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

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 2020年 1月 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9年 12月 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 1月 1日 

应收账款 197,759,768.86 -31,139,484.17 166,620,28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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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资产  31,139,484.17 31,139,484.17 

预收款项 555,823.23 -555,823.23  

合同负债  491,878.96 491,878.96 

其他流动负债  63,944.27 63,944.27 

(2)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9 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解释第 13号》，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财政部规定变更，本次变更及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变更。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52,849,151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事项。 

 

（九）审议通过《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

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公司在 2020 年年度报告过程中发现了前期的会计差

错事项，进行追溯重述调整。具体情况参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就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出具的《丰泽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

更正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1〕4485 号）。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

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能够更加准确的反映公

司的实际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关于该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对前期会计差错相

关事项进行更正。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52,849,151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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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事项。 

 

（十）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非标准意见专项说明的议

案》。 

1.议案内容：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受丰泽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委托，对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

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21〕4638 号）。根据《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关于做好挂牌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披

露相关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进行说明。 

审计意见中表明：2014年至 2018年期间，丰泽股份公司收到衡水市国土资

源局作出的四项土地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分别为：衡开国土资罚字

[2014]30号、衡开国土资罚字 2015第（34）号、衡开国土资罚字[2016]53 号、

衡开国土资罚字[2018]21 号），行政处罚涉及的土地被责令退还，地上房屋建筑

物被没收。根据河北衡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丰泽智能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房屋建筑物及罚没款处置的确认函》确认，上述没收房屋建筑

物的处罚未实际执行，丰泽股份公司将来通过合法程序取得上述相关土地后，河

北衡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将土地上的房屋建筑物以合规方式交还丰泽

股份公司且不收取其他费用，并协助丰泽股份公司办理房屋建筑物相关的权证。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完全取得上述土地使用权，地上房屋建筑物

在固定资产列报。丰泽股份公司未来能否取得上述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的所

有权以及违法占地经营对其生产经营的影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认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该意见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土地及房屋建筑物的权证

现状，提示了公司存在的风险。同时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

意见所涉及事项对公司 2020 年度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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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重大影响。 

报告中所述四项行政处罚所涉事项为历史原因导致。目前公司正在积极联系

相关部门办理土地及地上建筑物产权手续，力争在最短时间内以合规的方式完成

土地及房屋建筑物权证办理，消除审计报告中所强调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52,849,151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事项。 

 

（十一）审议通过《监事会对<董事会关于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 

见专项说明>的意见》议案。 

1.议案内容： 

针对《董事会关于 2020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非标准意见专项说明》，监事会认

真阅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审 [2021]第 4638 号带强

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检查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同意公司《董

事会关于 2020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非标准意见专项说明》。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52,849,151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事项。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旭、陆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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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

员、召集人资格以及相关议案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丰泽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丰泽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丰泽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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